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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已收到的各国政府的答复 
 
 

  阿塞拜疆 

[原件：英文] 

[2012 年 8 月 7 日] 

一般事项 

 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是在各国之间建立相互间信任感和安全感的有效手段。

在实施此类措施过程中，应当确保每个国家平等安全的权利，保证不会有个别国

家或国家集团借此取得优势。 

 阿塞拜疆在多边和双边层面作出不懈努力，确保在军备控制、核不扩散、裁

军和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领域履行其义务方面进行更紧密协调与合作。根据欧安

组织 2011 年《维也纳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谈判文件》、关于安全的政治-军事方

面的行为守则、欧安组织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的文件、欧安组织关于常规武

器转让原则的文件,阿塞拜疆作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的参加国，经

常进行信息交流、提交报告并接受现场检查、评估和实地观察。 

 这些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以及现有的军备控制制度，是在国际、区域和次

区域等层面加强各国间安全系数的一项辅助工具。应该明确的是，建立信任和安

全措施并不是可以一劳永逸的静止产物，而是根据不同区域和次区域的国家间关

系，在地理、形式和应用范围均有所不同的一系列活动。 

 显然，要采取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不能脱离整体政治和安全环境，在将冲突

情况视为可能实施领域时尤为如此。虽然我们承认，军备控制和建立信任和安全

措施对于整体欧安组织地区的政治稳定和安全环境有着积极影响，但他们却无法

有效缓解冲突局面，特别是南高加索地区的冲突局面。这尽管很可悲，却也是预

料当中的结果，因为一方面，有国家在言词与实际行动方面大相径庭，另一方面，

关于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基本准则和原则完全没有得到尊重。因此，只有在各国

通过具体行动表明其切实致力于和平与稳定，并赢得信赖时，建立信任和安全措

施才能奏效。  

在区域和次区域层面有效采取建立信任和安全建设措施的障碍 

 大会第 66/38 号决议回顾了会员国有义务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并通过和

平手段解决争端。一再故意无视这些义务和其他国际法律义务的做法破坏了南高

加索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事实上，亚美尼亚公然违反了上述义务，借助武

力占领阿塞拜疆领土，进行种族清洗和在被占领土建立按族裔划线的附属分裂实

体。安理会在 1993 年通过的相关决议中，谴责对阿塞拜疆领土的占领，重申其

主权、领土完整和国际承认的边界的不可侵犯，并要求占领部队从阿塞拜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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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占领土立即、全面、无条件地撤出。大会和其他国际组织都表明相同立场。遗

憾的是，亚美尼亚并未执行上述任何决议。 

 在此背景下，亚美尼亚严重违反其所签署的欧洲常规武装部队条约，继续加

强其在阿塞拜疆被占领领土上的军事力量，并部署了 40 多支装备精良的作战部

队，配备有 350 辆主战坦克、398 辆装甲战车、425 套火炮系统(口径 100 毫米以

上)和大约 45 000 名军事人员。亚美尼亚在亚美尼亚领土上和阿塞拜疆被占领土

上受条约限制的申报和未申报装备和军事人员为 481 辆主战坦克、599 辆装甲战

车、718 套火炮系统和 91 804 名军事人员。应该考虑到的是，按照“欧洲常规武

装力量条约”，亚美尼亚可以在其领土上拥有只是 220 辆主战坦克、220 辆装甲战

车和 285 套火炮系统，而根据“关于欧洲常规武装部队兵力谈判的结论文件”，

亚美尼亚的武装部队最多只能有 60 000 人。这些数字明确显示出亚美尼亚已在

何种程度上超出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所规定的限制。此外，比较分析表

明，就军事开支、外国军事援助、军事人员和军备采购的数量而言，相对于人口、

领土、年度预算和国内生产总值，亚美尼亚是南高加索地区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国

家。  

 亚美尼亚为巩固其占领现状和种族清洗结果而采取若干其他措施严重阻碍

了实现和平的前景。亚美尼亚武装部队经常违反停火，蓄意攻击阿塞拜疆平民和

平民目标，这种行为最近已经越发频繁和血腥，造成前线附近很多居民被杀和受

到残害。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攻击行动和其他挑衅活动有几次恰恰发生在为和

平而做出进一步努力之时。 

 此外，成千上万阿塞拜疆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离开被占领土，剥夺其返回家园

的权利，而且一再企图改变人口比例，并破坏和侵占阿塞拜疆历史和文化遗产和

在被占领土内进行的其他非法活动，这些都丝毫无助于建立信任、消除猜忌和通

过谈判寻求解决办法。除此之外，在亚美尼亚领导层毫不掩饰地助长种族优越感、

对阿塞拜疆等周边国家的宗教对立和种族仇恨的可憎观念，以及在亚美尼亚青少

年当中公开煽动新的战争和暴力，这些做法对地区和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都构

成严重威胁，并要求联合国和广大国际社会不断予以关注并作出反应。 

 很显然，在亚美尼亚采取能积极行动，通过谈判寻求符合国际法的冲突解决

办法，并结束对阿塞拜疆领土的占领之前，期望亚美尼亚参与区域合作只能是徒

劳的。 

 国际社会所关切的最严重罪行是在亚美尼亚侵略阿塞拜疆期间犯下的。因

此，要努力确保可持续和平、真相、和解、被害人的权利和利益以及全社会的福

祉，就必须消除有罪不罚现象。阿塞拜疆确信，在国家一级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

运用现有起诉和惩处严重罪行的法律基础，可有助于将对阿塞拜疆平民犯下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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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者绳之以法，条件是，肇事者无法以官方立场作掩护，借助于适当程序逃

避惩罚。  

 阿塞拜疆真诚地相信，法治、正义、和平、稳定、互惠互利的区域合作都无

法取代，并将与国际伙伴密切合作，继续尽力，进一步为此奋斗。 

 

  葡萄牙 

[原件：英文] 

[2012 年 7 月 16 日] 

 建立信任措施是在区域和次区域层面建立和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关键环

节。建立信任措施可以增加透明度，因此是防止冲突和在已发生冲突地区稳定局

面的重要因素。  

 在国家一级，葡萄牙每年公布军事预算，同时也提供给非政府组织和智囊团，

诸如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葡萄牙坚决支持联合国及其各机构通过的建立信任措施。 

 作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的成员国，葡萄牙在政治上也必然受到

这一区域组织所通过的维也纳文件及其他文件规定的约束。 

 此外，葡萄牙也向联合国、欧安组织、欧洲联盟和瓦森纳安排秘书处提供国

家出口小武器和常规武器的数据。诸如欧盟军事技术和装备出口年度报告等一些

广泛发行的出版物都载有这些数据。  

 此外，葡萄牙在武器出口方面，完全遵守欧洲联盟理事会第 2008/944/ 

CFSP 号共同立场，其中规定了所有会员国的共同规则。这些规则包括对国际和地

区封锁、地区稳定，以及特别是对人权的尊重。 

 

 


